
本市法院已发出113件人身安全保护令

优秀案例

记者注意到， 此次上海市检察院与市

妇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

立健全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意

见》中，第九条为“亲职教育”。 即人民检察

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 可以根据案件

需要，委托妇联推荐的亲职教育指导师，对

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长开展亲职教育， 积极

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和能力。

对此， 上海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

吴燕表示， 这是一条首次提出的全新内

容。 “在日常的办案中， 我们发现， 有些

时候‘熊孩子’ 并非天生就‘熊’， 而是

背后有一群‘熊家长’， 如果不提升这群

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 那么这些孩子可能

还会走上歧路。” 吴燕说。

但是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进行教

育， 其强制性有多少？ 面对记者的疑问，

吴燕表示， “目前国家正在修改 《未成年

人保护法》， 这条新的内容有望被采纳，

并将在年内发布。 届时， ‘亲职教育’ 将

具有法律效力。”

此外，《意见》中还提出要开展“入职查

询与从业限制”， 即人民检察院与妇联、妇

儿工委办应共同配合， 积极推动未成年人

教育培训和看护行业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

触行业从业人员的入职查询和从业限制制

度的落实与完善，加强源头管理，预防利用

职业便利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

吴燕解释称， 其实早在 2017 年 7 月，

闵行检察院就在辖区内试点了此做法， 一

些有过性侵犯罪记录的人员， 将无法进入

学校、 托幼机构等行业工作。 但是之前只

限于闵行一个区， 相关人员还可以绕过闵

行在其他区从事相关工作。 为了解决此问

题， 目前， 市检察院已经与 16 家区级检

察院就此事会签， 并将于近期推出上海市

级“入职查询与从业限制”。

教育“熊家长”

有望纳入新“未保法”

近年来， 本市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大幅下降。 上海高

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庭长包晔弘表示， 本市未成

年人犯罪已经由 2007 年的

峰值 2682 人， 下降至 2018

年的 273 人。 未成年人犯罪

已经得到稳定控制， 预防和

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取得显著

成效。

在民事权益保障方面，

上海法院妥善化解婚姻家庭

纠纷。 近几年来， 全市法院

年平均审结家事案件将近 4

万件， 家事案件调撤率达

70%以上， 服判息诉率达

99%以上。 2016 年 《反家庭

暴力法》 实施后， 上海法院

切实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护身符” 作用。 三年来共

受理人身保护令案件 297

件， 作出人身保护令 113

件； 经过调解工作后， 撤回

申请 105 件； 驳回申请 79

件。

长期以来， 上海法院与

妇联组织在反家暴案件， 涉

少及家事案件的社会调查、

调解、 心理干预和回访观

护， 法治宣传等多个领域加

强了合作交流， 并且取得较

大成效。 目前已经构建起家

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其

中， 静安法院与区妇联选择六

个街道作为试点， 共同成立

“家事维权工作室”， 组建家事

调查员队伍， 参与调解案件成

功率达 50%以上。 长宁法院与

区妇联共签 《关于加强家事案

件纠纷调解工作的合作协议》，

积极引导群众更多选择非诉渠

道和方式解决家庭矛盾。

同时， 本市法院还探索创

设了“儿童权益代表人”机制。

2017 年， 普陀法院对父母和未

成年子女利益冲突较为严重的

离婚案件， 在全国率先探索创

设“儿童权益代表人”机制，由

区妇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作为

儿童权益代表人， 代表未成年

子女参与诉讼表达诉求， 确保

未成年人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该制度入选“2017 年中国十大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新闻”。

包晔弘表示， 此次上海高

院与市妇联共同制定并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

全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

制的意见》， 共创 19 项合作机

制， 既是对过去长期合作探索

的总结， 也是通过深化长效协

作机制， 实现综合治理的“共

治”。

该 《意见》 明确了反家暴

机制中法院与妇联的职责分

工。 妇联在当事人无法自己申

请人身保护令的情况下， 有代

为申请的职责， 法院在作出人

身保护令后也有送达妇联的职

责。 《意见》 还厘清了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方式， 明

确了妇联和法院通过人民调

解、 诉前调解、 委托调解三种

合作方式解决纠纷， 以及妇联

参与调解的方式和路径。 此

外， 《意见》 还确立了双方的

联席会议制度， 明确了涉妇

女、 儿童权益诉讼的法律援引

以及双方在信访互动、 维权服

务、 宣传教育、 培训指导、 合

作研究等方面的进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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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川

自 2016 年 《反家庭暴力法》 实施以来， 本市各级法
院已经发出 113 件人身安全保护令； 为了让涉罪 “熊孩

子” 有更好的家庭教育， 本市将推出 “亲职教育 ”， 对
“熊家长” 开展教育， 据悉 “亲职教育” 还有望被纳入正

在修改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近期， 有性侵污点人员将

不得在上海从事学校、 托幼等相关工作的政策即将由上海
市检察院发布……这是记者昨天下午， 从上海市妇女儿童

权益保护工作机制暨 2018 年度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发
布会上获得的信息。

会议发布了 2018 年度上海市妇女儿童十大维权优秀

案例， 该十大案例涉及女职工权益、 婚姻家庭权益、 儿童
权益等领域， 均是近年来上海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方面的典

型个案。 会上还成立了上海市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 并
发布了市妇联与市高院， 市妇联与市检察院联合签署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工作

机制的意见》。

管好“熊家长”有望纳入“未保法”
性侵污点人员“从业禁止”将在全市推开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在审

理一起变更监护人案件中， 二申请变更

人姜某、 孟某是被监护人乔小红 （化

名） 的外祖父母， 被申请人乔某则是乔

小红的叔叔。

据本案承办法官顾薛磊介绍， 被监

护人乔小红于 2002 年出生， 之后父母

相继病故， 乔小红 10岁时就成了孤儿。

经亲属间商量， 长宁区新华路街道居委

会于 2012 年 10 月指定被申请人乔某

（乔小红的叔叔） 担任乔小红的监护人。

2012 年 10 月起， 乔小红随乔某共同生

活， 直至 2016 年 7 月。 但因生活观念

不同， 乔小红无法继续与叔叔家人共同

生活在一起。 之后， 乔小红搬到外婆家

中， 随本案二申请人共同生活。

庭审中， 乔小红本人到庭， 表示愿

意随外公外婆共同生活。 乔小红的外祖

父母与她的叔叔乔某在庭审中， 对乔小

红的经济款项达成一致意见。 他们表

示，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希望乔

小红父母留给她的 30 万元钱款由双方

共同信任的案外人韩某 （乔小红的表

舅） 代为监管。 法院听取了韩某本人意

见， 韩某表示愿意承担监管责任， 由他

保管该款项的银行卡或存折。

庭审后， 长宁法院对被监护人乔小

红进行了心理观护， 并希望各方亲属能

看在乔小红年纪尚小、 失去父母的情况

下， 减少争执， 尽可能在乔小红成长之

路上给予帮助。

长宁法院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作出

民事判决： 被监护人乔小红的监护人变

更为姜某、 孟某； 被申请人乔某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 30 万元交付给被

监护人乔小红， 该款的银行卡 （存折）

在乔小红 18 周岁前由财产监管人韩某

负责代为保管。

本案成功入选此次上海市妇女儿童

十大维权优秀案例， 社会意义深远。 评

审组表示，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未

成年人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越

来越重要， 长宁法院从儿童利益最大的

基本原则出发，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创

新性的设置“第三人监管财产” 方式，

在不伤害各方感情的同时， 充分考虑和

尊重了各方诉求， 探索了一个各方都能

接受的处理方式， 保护了未成年人利

益， 为类似案件的圆满处理， 提供了可

复制的创新经验。

创新“第三人监管财产”

“柔性”保护未成年人

1? 首创儿童权益代表人机

制， 保障涉诉儿童利益最大化

———普陀区人民法院办理李某

诉沈某某离婚纠纷案

2? 高某遗弃罪被剥夺监护人

资格案

———静安区人民法院办理上海

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诉高某申请撤

销监护人资格案

3? ?惩网络猥亵儿童犯罪

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曲

某某猥亵儿童案

4? ?来保护我的生育权利？

———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办理魏某诉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案

5? ?律援助无偿帮助困难妇

女

———上海市瑞和律师事务所、

宝山区妇联办理钱某被诉海上货运

代理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

6? ?爱保障未成年人权益

社会合力撑起爱的蓝天

———徐汇区妇联、 区检察院、

区法院、 区公安分局办理未成年人

陈某非婚生育子女权益维护案

7? ?事审判中创新试用第三

人对未成年人财产监管制度

———长宁区人民法院办理姜

某、 孟某与乔某申请变更监护人案

8? ?挥心理干预在离异?庭矛

盾化解中的辅助功能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办理原

告韩某诉被告陈某变更抚养关系纠

纷案

9? ?范民间办学 守护课堂安

全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制

发类案检察建议推动民办培训行业综

合治理

10? 父亲独霸房产， 调解挽回

房子“割裂” 的亲情

———长兴镇司法所、 长兴镇妇联

办理离婚子女与其父不动产纠纷案

2018年度上海市妇女儿童十大维权优秀案例

2018 年度上海市妇女儿童十大维权优秀案例发布现场 本版摄影 记者 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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